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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托管银行
合作申请书









（申请机构名称及公章）
（申请日期）
合作申请表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合作银行名称
	

	联系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人民银行上年度
综合评价等级
	

	是否具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
	□是       □否

	1年内是否有重大行政处罚记录或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是       □否

	联系人
	
	职务
	

	联系人邮箱
	
	联系手机
	

	二、申请单位意见

	本单位自愿申请参加四川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合作托管银行遴选并承诺：
1.自承诺之日起严格遵守《四川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托管账户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川引导基金办〔2025〕2号）的管理规范，严格履行对四川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托管账户内资金的安全保管、投资监督、信息推送等职责。
2.申请表及申报材料所涉及的内容和数据真实准确，无欺瞒和作假行为，相关附件真实有效。并承诺在申报和实施过程中，遵纪守法，保证接受并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本单位若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机构法人（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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